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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發展暨學能提升中心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主旨：擬請同意廢止本校「執行教育部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教學
　　　人才實施細則」，陳請核示。

說明：
  一、本中心原依據本校「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彈

　　　性薪資支給原則」第5條之規定，訂定「執行教育部延攬
　　　及留住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實施細則」（如附件一）。

  二、因人事室公告106.10.12通過之「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
　　　才彈性薪資支給辦法」（如附件二）已於第二章獎勵優秀

　　　教學人才部分，將「執行教育部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教學

　　　人才實施細則」併入母法，子法既失其依據，嗣後毋庸存
　　　續得免援用錯誤。

  三、擬請同意廢止本校「執行教育部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教學
　　　人才實施細則」。

擬辦：奉核後，將依程序膺續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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